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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總說明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於七十五年五

月二日訂定發布，嗣經十三次修正，最後一次修正為一百年七月二十五日。茲因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零二年一月二十三日經總

統華總一義字第一○二○○○一二四六一號令修正公布，本次修正包括增訂分階

段考試之法源、弱勢族群得減徵、免徵或停徵考試及格證書費、應考人考試涉及

重大舞弊，自發現之日起五年內不得應國家考試等規定，為利新制順利實施，配

合本部辦理各項考試實務運作情形，經通盤檢討全案條文之妥適性，檢討修正本

細則修正草案。

本細則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護士、助產士、職能治療生、物理治療生等類科限期停辦之落日條款規

定，刪除前揭類科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條）

二、增訂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考試應考人得於畢業前參加分階段考試最後一階

段以外考試之法源依據，以符應實務需求。（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配合國家考試實施網路報名無紙化報名方式，及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公布

施行，增訂未來使用資訊交換平臺提供之資料審查應考人應考資格之法源依

據。（修正條文第四條）

四、配合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九條第二項應考資格規定，增訂應考人於六年內

緩衝期得繼續應考之期日，俾期規範明確。（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

限屆滿時，應主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該個人資料。

但因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爰配合增

列應考人個人資料保存之明確規定，以符應未來需要賦予法源依據。（修正

條文第九條之一）

六、配合各項考試實務運作情形，並綜合審酌其適用性，修正有關典試或試務疏

失之相關定義。（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七、配合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納入應考人考試涉及重大舞弊，得限期不得應國家

考試規定，明確規定考試院舉辦或委託舉辦之各種考試包括公務人員考試及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俾期規範明確。（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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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施行細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現 行 條 文說 明

第一條 本細則依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細則依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條次調整，酌作文字修

正。

第二條 本法第二條所定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如下：

一、律師、會計師、專利師。

二、建築師、各科技師。

三、醫師、中醫師、牙醫師、

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

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

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牙體技術師。

四、獸醫師。

五、社會工作師。

六、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

不動產經紀人。

七、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

、保險公證人、記帳士。

八、導遊人員、領隊人員。

九、民間之公證人、法醫師。

十、牙體技術生。

十一、引水人、驗船師、航海

人員。

十二、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

士。

十三、專責報關人員。

十四、其他依法律應經考試及

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之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本法第二十條所定外國人

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

類，以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為

限。

第二條 本法第二條所定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種類如下：

一、律師、會計師、專利師。

二、建築師、各科技師。

三、醫師、中醫師、牙醫師、

藥師、醫事檢驗師、護理

師、助產師、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

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

、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

師、語言治療師、聽力師

、牙體技術師、護士、助

產士。

四、獸醫師。

五、社會工作師。

六、不動產估價師、地政士、

不動產經紀人。

七、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

、保險公證人、記帳士。

八、導遊人員、領隊人員。

九、民間之公證人、法醫師。

十、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

、牙體技術生。

十一、引水人、驗船師、航海

人員。

十二、消防設備師、消防設備

士。

十三、專責報關人員。

十四、其他依法規應經考試及

格領有證書始能執業

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

本法第二十四條所定外

國人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種類，以前項第一款至第

一、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條次調整及內

容修正，酌作文字修正

。

二、配合助產士、職能治療

生、物理治療生等類科

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停止辦理，以及護士

類科一百零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停止辦理之落

日修款規定，刪除前揭

類科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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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款為限。

第三條 本法第五條所稱分試，

分為二試，必要時得分為三試

。第一試未錄取者，不得應第

二試；第二試未錄取者，不得

應第三試。各試成績除別有規

定外，不予合併計算。

應醫師、牙醫師、中醫師

考試之應考人在學期間得視類

科之不同，參加分階段考試最

後一階段以外之考試。

第三條 本法第五條所稱分試，

分為二試，必要時得分為三試

。第一試未錄取者，不得應第

二試；第二試未錄取者，不得

應第三試。各試成績除別有規

定外，不予合併計算。

第二項增訂醫師、牙醫師、

中醫師等考試應考人得於畢

業前參加分階段考試最後一

階段以外考試之法源依據，

並配合研修分階段考試規則

，以符應實務需求。

第四條 應考人於報名時，應繳

下列費件：

一、報名履歷表。

二、應考資格證明文件。

三、最近一年內一吋正面脫帽

半身照片。

四、報名費或審議費。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應屆畢業，於各該考試報

名時無法繳交畢業證書，經審

查結果暫准報名者，至遲應於

各該考試第一天第一節考試

前繳驗畢業證書；屆時未繳交

者，不得應考。但特殊情形經

考試院同意者，得延長繳驗期

限。

應考人報名得以通訊或

網路報名方式為之。

採網路報名方式之考試

，試務機關得視需要，規定應

考人免繳第一項之部分證明

文件及照片。

應考人依規定應繳交費

件而未繳交或所繳費件未齊

全者，試務機關應通知應考人

限期繳交或補正，未依限期繳

交或補正者，不予受理或予以

退件。本項通知除法規另有規

定外，得以電傳文件、傳真、

第四條 應考人於報名時，應繳

下列費件：

一、報名履歷表。

二、應考資格證明文件。

三、最近一年內一吋正面脫帽

半身照片。

四、報名費或審議費。

五、其他有關證明文件。

應屆畢業，於各該考試報

名時無法繳交畢業證書，經審

查結果暫准報名者，至遲應於

各該考試第一天第一節考試

前繳驗畢業證書；屆時未繳交

者，不得應考。但特殊情形經

考試院同意者，得延長繳驗期

限。

應考人報名得以通訊或

網路報名方式為之。

採網路報名方式之考試

，試務機關得視需要，規定應

考人免繳第一項之部分證明

文件。

應考人依規定應繳交費

件而未繳交或所繳費件未齊

全者，試務機關應通知應考人

限期繳交或補正，未依限期繳

交或補正者，不予受理或予以

退件。本項通知除法規另有規

定外，得以電傳文件、傳真、

一、配合國家考試實施網路

報名無紙化報名方式，

得視需要規定應考人毋

須繳交照片，俾期周延

。

二、配合無紙化報名作業及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公布施行，爰增訂第六

項規定，俾供未來使用

資訊交換平臺提供之資

料審查應考人應考資格

之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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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並

視為自行送達。應考人應確保

所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行動

電話等通訊資料可正常使用

，並適時查閱試務機關之通知

。

為查驗應考人之應考資

格，得利用與戶役政機關及各

級學校之資訊交換平臺，實施

應考人報名資料檢核。

簡訊或其他電子文件行之，並

視為自行送達。應考人應確保

所提供之電子郵件信箱、行動

電話等通訊資料可正常使用

，並適時查閱試務機關之通知

。

第五條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

符合教育部採認之國外專科以

上學校相當院、系、所、科、

組、學位學程畢業者，其學歷

之採認，依教育部訂定發布之

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

規定辦理。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

獨立學院、二年制專科學校肄

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肄

業持有證明文件者，視同高級

中學畢業，取得醫事人員以外

普通考試之應考資格。

本法第八條第二項所稱高

等考試相當類科或普通考試相

當類科及格，指經公務人員或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相當等

級相當類科及格；第九條第二

項所稱普通考試以上考試相當

類科或初等考試相當類科及格

，指經公務人員或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普通考試以上考試、

初等考試或特種考試相當等級

相當類科及格。

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九

條第二項所稱曾任有關職務滿

四年，其計算自有關考試相當

類科錄取榜示之日起，至報考

第五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

款所稱經教育部承認之國外專

科以上學校相當科、系、所畢

業者，其學歷之採認，依教育

部訂定發布之大學辦理國外學

歷採認辦法之規定辦理。

本法第十條第一款所稱

高級職業學校，包括職業學校

、高級中學或其他同等之學校

。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

、獨立學院、二年制專科學校

肄業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

級肄業持有證明文件者，視同

高級中學畢業，取得醫事人員

、航海人員以外普通考試之應

考資格。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稱普通考試相當類、科及

格，指經公務人員或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或特種

考試相當等級相當類、科及格

；第十條第二款所稱初等考試

相當類、科及格，指經公務人

員或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初

等考試或特種考試相當等級

相當類、科及格。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十條第二款所稱曾任

一、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條次調整及大

學法相關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二、本法第九條業明定高中

職業學校之定義，為避

免施行細則與母法條文

重覆規定，爰刪除現行

第二項規定。

三、配合航海人員考試（新

案）一百零一年七月三

十一日停止辦理之落日

修款規定，刪除航海人

員考試相關規定。

四、配合本法第八條、第九

條文字體例，將現行「

類、科」用語，修正為

「類科」，俾用語一致。

五、配合本法第八條第二項

及第九條第二項應考資

格規定，增訂第六項規

定應考人於六年內緩衝

期得繼續應考之期日，

俾期規範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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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考試舉行前一日止之服務年

資滿四年者。

前項所稱有關職務，指在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或經政府

主管機關依法登記有案之民營

事業機構服務之經歷，其服務

年資以專任者為限。

本法第八條第二項及第九

條第二項所稱得於本法修正公

布後六年內繼續應考，指於中

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一月二十五

日前，得繼續應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或普通考試。

有關職務滿四年，其計算自有

關考試相當類、科錄取榜示之

日起，至報考之考試舉行前一

日止之服務年資滿四年者。

前項所稱有關職務，指在

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或經政府

主管機關依法登記有案之民

營事業機構服務之經歷，其服

務年資以專任者為限。

第六條 應考人應考年齡之計算

，其年齡下限以算至考試前一

日之戶籍登記年齡為準，年齡

上限以算至報名前一日之戶籍

登記年齡為準。

第六條 應考人應考年齡之計算

，其年齡下限以算至考試前一

日之戶籍登記年齡為準，年齡

上限以算至報名前一日之戶籍

登記年齡為準。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考選部得設各種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

，辦理本法第十三條申請減免

應試科目案件之審議。

第七條 考選部得設各種專門職

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審議委員會

，辦理本法第十六條申請減免

應試科目案件之審議。

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條次調整，酌作文字修

正。

第八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之應試科目，得由考選部另

定命題大綱。應試科目如有修

正，應於考試舉行四個月前公

告之。但新增類科或應試科目

減列者，得於考試舉行二個月

前公告。

前項應試科目括弧內之

法規名稱如有修正，不受公告

時間之限制。

第八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之應試科目，得由考選部

另定命題大綱。應試科目如有

修正，應於考試舉行四個月前

公告之。但新增類科或應試科

目減列者，得於考試舉行二個

月前公告。

前項應試科目括弧內之

法規名稱如有修正，不受公告

時間之限制。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各種考試應考人總成績

之計算，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之規定

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錄取人員，各類科按其考試

總成績高低排名。總成績相同

者，按專業科目平均成績排名

第九條 各種考試應考人總成

績之計算，依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規則之

規定辦理。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錄取人員，各類科按其

考試總成績高低排名。總成績

相同者，按專業科目平均成績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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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科目平均成績相同者，

按國文成績排名；如應試科目

中無國文或國文成績相同或採

行科別及格制者，按入場證字

號順序排名。

排名；專業科目平均成績相同

者，按國文成績排名；如應試

科目中無國文或國文成績相

同或採行科別及格制者，按入

場證字號順序排名。

第九條之一 榜示後錄取應考人

及提起行政爭訟未錄取應考人

之個人資料均永久保存，其餘

未錄取人員個人資料刪除可直

接辨識個人身分資料部分。

一、本條新增。

二、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十

一條第三項規定「個人

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

失或期限屆滿時，應主

動或依當事人之請求，

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該個人資料。但因執行

職務或業務所必須或經

當事人書面同意者，不

在此限。」爰配合增列

應考人個人資料保存之

明確規定，以符應未來

需要賦予法源依據。

第十條 依本法第十六條規定，

其及格方式採科別及格者，指

各類科各應試科目之成績，以

各滿六十分為及格。但會計師

高等考試國文成績，以達當次

考試該科目到考者之平均成績

為及格。部分科目及格者准予

保留三年；其未及格之科目，

得於連續三年內繼續補考之，

期限屆滿尚有部分科目未及格

者，全部科目應重新應試。採

總成績及格者，如各科目成績

採百分制，指各類科總成績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

績計算規則計算後滿六十分為

及格，其他非屬百分制之考試

，其總成績錄取標準由各該考

試規則另定之。採以錄取各類

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例為及

格者，指依各該考試規則之規

定，以錄取該類科全程到考人

第十條 依本法第十九條規定

，其及格方式採科別及格者，

指各類科各應試科目之成績

，以各滿六十分為及格。但會

計師高等考試國文成績，以達

當次考試該科目到考者之平

均成績為及格。部分科目及格

者准予保留三年；其未及格之

科目，得於連續三年內繼續補

考之，期限屆滿尚有部分科目

未及格者，全部科目應重新應

試。採總成績滿六十分及格者

，指各類科總成績依專門職業

及技術人員考試總成績計算

規則計算後滿六十分為及格

。採以錄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

數一定比例為及格者，指依各

該考試規則之規定，以錄取該

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之一定百

分比為及格。

前項總成績滿六十分及

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法條次調整，並因應未來

各科目分數不以百分制為

限，酌作文字修正，以符應

各類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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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之一定百分比為及格。

前項總成績及格或以錄

取各類科全程到考人數一定比

例為及格者，若其應試科目有

一科成績為零分、專業科目平

均不滿五十分、特定科目未達

規定最低分數者，均不予及格

。缺考之科目，以零分計算。

格或以錄取各類科全程到考

人數一定比例為及格者，若其

應試科目有一科成績為零分

、專業科目平均不滿五十分、

特定科目未達規定最低分數

者，均不予及格。缺考之科目

，以零分計算。

第十一條 本法第十七條所稱典

試或試務之疏失，指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

一、試卷漏未評閱者。

二、試卷成績評閱或計算錯誤

。

三、因典試或試務作業產生其

他疏失者。

第十一條 本法第二十條所稱

「典試或試務之疏失」，指下

列各款情事之一：

一、試卷漏未評閱者。

二、試卷卷面分數與卷內分數

不相符者。

三、因登算成績作業發生錯誤

者。

四、因典試或試務作業產生其

他疏失者。

一、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條次調整，酌

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各項考試實務運作

情形，並綜合審酌其適

用性，修正現行第二款

及第三款有關典試或試

務疏失之內容，原第四

款遞移為第三款。

第十二條 本法第十九條所稱考

試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錄取

，指應考人各應試科目成績無

效，並以零分計算，且不予錄

取。

本法第十九條第二項所稱

不得應考試院舉辦或委託舉辦

之各種考試，包括公務人員考

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

。

第十二條 本法第二十三條所

稱考試後榜示前發現者，不予

錄取，指應考人各應試科目成

績無效，並以零分計算，且不

予錄取。

一、配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考試法條次調整，酌

作文字修正。

二、配合本法第十九條第二

項納入應考人考試涉及

重大舞弊，得限期不得

應國家考試規定，爰增

訂第二項，明確規定考

試院舉辦或委託舉辦之

各種考試包括公務人員

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考試，俾期規範明

確。

第十三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

第十三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

行。

本條未修正。


